附件1
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房票安置申请审批表

备案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人民币）：元

	申请表
	申请人（产权人）
	性别
	身份证号码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
	
	房屋共用产权人
	姓名
	性别
	与申请人关系
	身份证号码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被征收房屋坐落
	

	
	货币化安置补偿总金额
	
	货币化安置补偿
	面积
	
	房票奖励补助
	面积
	
	注：优惠购买面积不享受房票奖励补助。

	
	
	
	
	金额
	
	
	
	
	

	
	
	
	搬迁费、搬迁奖等其他补偿金额
	
	
	金额
	

	
	房票合计金额
	小写
	
	注：房票金额在我区原则全部使用，若因商品房户型等原因至少须使用达到总金额的95%以上，房票奖励补助资金才生效。

	
	
	大写
	
	

	
	房票有效期
	年    月    日   至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
	申请人及房屋共用产权人签名（捺印）
	年    月   日

	审批表
	辖区镇（街道）
	年    月   日

	
	区房征中心意见
	年    月   日


附件2
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房票 （存根）

备案号: 20     第    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核实电话：0825-2315155
	项目名称
	
	所属镇街、村居
	

	被征收人
	
	户主身份证号码
	

	家庭成员
	
	安置补偿协
议签订时间
	

	房票金额
	总额: ¥           元
	大
写
	百万
	拾万
	万
	仟
	佰
	拾
	元
	角
	分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被征迁房屋价值：           ；搬迁费、搬迁奖等其他补偿金额：           ；
房票安置奖励补助金额：           。注：房票金额在我区原则全部使用，若因商品房户型等原因至少须使用达到总金额的95%以上，房票奖励补助资金才生效。

	换发标注
	□(换发后房票备案号)
	转让标注
	□(转让后房票备案号)

	房票发行人
	(盖章) ：遂宁经开区房征中心      经办人(签名) ：                
发放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日       使用截止时间：    年   月  日


备注：房票不得质押融资、违规套现，房票持有使用期间不计利息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房票

备案号: 20    第   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核实电话：0825-2315155
	项目名称
	
	所属镇街、村居
	

	被征收人
	
	户主身份证号码
	

	家庭成员
	
	安置补偿协
议签订时间
	

	房票金额
	总额: ¥           元
	大
写
	百万
	拾万
	万
	仟
	佰
	拾
	元
	角
	分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被征迁房屋价值：           ；搬迁费、搬迁奖等其他补偿金额：           ；
房票安置奖励补助金额：           。注：房票金额在我区原则全部使用，若因商品房户型等原因至少须使用达到总金额的95%以上，房票奖励补助资金才生效。

	换发标注
	((换发后房票备案号)
	转让标注
	□(转让后房票备案号)

	房票发行人
	(盖章) ：遂宁经开区房征中心      经办人(签名) ：                
发放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日       使用截止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日


备注：房票不得质押融资、违规套现，房票持有使用期间不计利息。

附件3
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房票安置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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暂未规划修建安置房的新征收拆迁或已拆迁待安置居民，自愿向所在镇、街道提出房票安置申请





居民签订货币化安置协议，核算货币化安置补偿金额及其奖励金额，同时签订房票安置申请审批表





镇、街道及区房征中心审批货币化安置协议和房票安置申请审批表





居民持币化安置协议和房票安置申请审批表到区房征中心开具房票





居民持房票到我区房源超市选购商品房（在市主城区有一套住房基础上，可购非住宅），选定意向购买楼盘房号后，须持房票先行到区房征中心备案确认登记后，再到企业签订购买合同，若金额不足，可按程序办理商贷或公积金贷（转让的，持公转让公证书及到区房征中心备案确认登记后的房票同样办理）





居民房票若购房金额有余（总金额5%以内）的，向区房征中心申请兑付





企业持居民购房合同、房票等相关资料，向区房征中心申请兑付





区房征中心按程序支付到企业





区房征中心按程序支付到居民银行卡











